
 

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

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及公司章程的

有关规定，作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对公司、

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在进行仔细核查后，对公司对外担保

说明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

2015 年 1 月 9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

了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陕西神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银行贷款

保证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陕西神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中

国银行西安咸宁路支行申请的 20 亿元人民币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，保证期限不超过 9 年。 

2016年10月25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
提供银行贷款保证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陕西神渭煤

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

行申请的 9 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保证期限不超过

9 年。 

2019 年 4 月 9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对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贷款

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子公司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 48 亿

元贷款提供担保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期限为 15 年。 

2019 年 10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



 

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控股子

公司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

安和平路支行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提供各 5 亿元的银行

授信及全额担保，担保额度共计 10 亿元。 

2020 年 5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控股子

公司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

行、平安银行西安分行提供各 15 亿元的银行授信及全额担保，担保

额度共计 30 亿元。 

2020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续期及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

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 亿元银行授信

额度提供担保，期限 1 年，在担保期限内，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

公司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，同时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对

应的股权质押反担保进行续期，反担保范围为担保协议履行的不超过

4.90 亿元部分的责任保证。 

2021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担保续期的议案》，同

意公司继续向控股子公司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

超过 40 亿元担保，其中：占用陕西煤业银行授信 35 亿元、使用供应

链公司自有银行授信 5 亿元，担保期限为 1 年（具体期间以担保合同

为准），在担保期限内，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可循环使用授

信额度。同时，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反

担保，反担保范围为担保协议履行的不超过 19.60 亿元部分的责任保



 

证。 

2021 年 12 月 2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及公

司放弃增资权并新增关联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

公司供应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5 亿元。其中，原股东瑞茂通供应链管

理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增资 2.45 亿元，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煤业

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资金增资 2.55 亿元，公司放弃本次对

供应链公司的增资；同意根据有权国资监管主体对供应链公司评估结

果的备案为依据，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1.0710 元/一元出资额（保留 4

位小数）；同意公司放弃增资后不再合并供应链公司财务报表，并就

陕煤集团合并供应链公司财务报表导致公司为供应链公司已经提供

的 40 亿元银行授信担保形成关联担保，同意由公司在原担保期限内

继续履行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仍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反担

保，反担保范围为担保协议履行的不超过 19.60 亿元部分的责任保

证。 

经核查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担保余额为 13.19 亿

元，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其中：神渭管道担保余额

1 亿元，小保当矿业担保余额 12.19 亿元。 

二、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

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三、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相

关规定，控制了对外担保的风险，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、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

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 



 

  

 


